
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名称：延安市数据发展服务中心公安高清视频监控和

市级信息化基础资源综合服务平台运行维护项目

二、采购人：延安市数据发展服务中心

三、采购服务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合同包1：公安高清视频监控

1.目标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请第三方专业团队，提供

专业运维服务，对监控系统设备进行统一维护，租用光纤线路，并

支付监控系统产生的相应电费，保障监控点与各监控中心之间能够

稳定的传输视频。

2.采购预算：402万元。

3.采购内容：公安高清视频监控系统自2014年10月28日完成建

设，2017年免费运维服务到期。整个系统与雪亮工程互为补充，目

前共存有612个前端相机，共设立了1个监控中心，8个派出所分控中

心。租用带宽不等的612条监控线路和9条汇聚线路，保障各监控点

位的互联互通。为保障监控点与各监控中心之间能够稳定的传输视

频，需对监控系统设备进行统一维护，租用光纤线路，支付监控系

统设备产生的相应电费。项目实施后可为市区内公安视频监控点与

各监控中心之间提供先进、稳定和安全的数据信息传输服务。即时

显示紧急性、突发性、群体性等（案）事件现场视频，为各级领导

分析、研判、决策及相关指挥、处置单位提供第一手现场资料。

4.技术规范要求：

（1）按要求对公安高清视频监控系统相关设备提供维护保养、

日常巡检、故障处理等；

（2）提供满足监控系统要求的光纤线路，并保障其支撑设备正

常运行；

（3）解决监控点位的用电问题（含所有电费）；



（4）按照甲方要求乙方需对有关设备进行维修更换；

（5）保障视频监控在线率90%以上，同时确保视频画面清晰、

稳定、流畅；

（6）运维服务评价考核要求和标准：客户满意度≥90%；

（7）乙方对设备的故障抢修要做到及时响应，及时恢复；

（8）提供其他相关辅助性服务。

5.商务要求

（1）服务期：合同签订后一年。

（2）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价款70%；合同期满后，

根据运维服务考核评价结果支付剩余30%费用。

（3）验收：

（1）验收要求或评价标准：成果符合编制依据，并具备相关部

门审核要求。

（2）客户满意度≥90%。

（二）合同包2：市级信息化基础资源综合服务平台运行维护

1.目标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请第三方专业团队进行实

施，对相关设备、网络进行统一维护，保障新区为民服务中心和部

分老城区的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正常使用互联网、政务网、

专网。

2.采购预算：42万元。

3.采购内容：运行维护为民服务中心 441 台网络设备、479 台

托管设备，3 套消防设备、9 台空调、12 台配电设备，256 块蓄电池

及监控门禁动环及其他设备；为新老城区约 210 个单位提供互联网

接入和保障工作。运行维护承担着国家电子政务外网、省电子政务

外网、部分专网的市级节点设备，并为其他各单位业务专网系统的

接入提供支撑服务以及其他工作。专业技术人员提供 7*24 小时驻场

运维服务。项目实施后为民服务中心城域网、国家电子政务内外网



和全市党政云数据中心设备可安全稳定运行，满足为民服务中心行

政园区办公用网需求。

4.技术规范要求：

（1）运行维护需运行维护为民服务中心台网络设备、安全设备、

动力环境及其他设备；

（2）为新老城区约210个单位提供日常互联网接入提供技术支

撑保障工作。

（3）运行维护承担着国家电子政务外网、省电子政务外网、部

分专网的市级节点设备，并为其他各单位业务专网系统的接入提供

支撑服务以及其他工作。

（4）新区园区网络提供7*24小时驻场服务，驻场人数不少于3

人。

（5）其它服务。

5.商务要求

（1）服务期：合同签订后一年。

（2）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款总金额的70%；合同

期满后，根据运维服务考核评价结果支付剩余30%费用。

（3）验收：

（1）验收要求或评价标准：成果符合编制依据，并具备相关部

门审核要求。

（2）客户满意度≥9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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